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电子诉讼平台使用告知书

对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本院）受理的

互联网二审案件，为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本

院对以下应诉事项予以通知，请仔细阅读。

一、电子诉讼平台

（一）电子诉讼平台介绍

本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

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

上完成。请登录北京法院电子诉讼平台（官方网站：http://

sspt.bjcourt.gov.cn）进行身份注册、验证登录，在电子诉讼

平台上完成全程诉讼行为，享受全流程网上诉讼的便利。

（二）电子诉讼平台注册、案件关联、身份验证

1、当事人接到本院通知后，应在 5 日内在北京法院电

子诉讼平台上进行注册，完成案件关联、身份验证。

2、当事人使用自己的手机号及在手机号上收到的关联

码，在电子诉讼平台上完成身份注册、实名认证。

3、如手机号非注册人的手机号，应主动联系本案法官

助理（姓名、电话详见举证通知书），提供注册手机号并索



要关联码，在电子诉讼平台上进行注册，完成案件关联、身

份验证。

4、注册时其他注意事项

（1）自然人应当将身份证或者港澳通行证、护照照片

上传至电子诉讼平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将营业执照或

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照片、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照片上传至电子诉讼平台。

（2）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委托

诉讼代理人。

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电子诉讼平台上传由委托人

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照片。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

托事项和权限。委托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

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

授权。

（3）侨居在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国外寄交或

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

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

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

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体证明。

（三）收到法院通知后，拒不在电子诉讼平台进行案件

关联和身份验证的法律后果

受理案件后，本院通过当事人提供或其他途径查证的手



机号码、传真、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号等，通知当事人通

过电子诉讼平台进行案件关联和身份验证。当事人可在线提

交变更后的信息。本院通过手机号码、传真、电子邮箱、即

时通讯账号等送达途径向当事人送达后，当事人仍拒不在电

子诉讼平台完成案件关联和身份验证，不影响法院审理案件，

法院可缺席审理、判决。

（四）电子诉讼平台上提交诉讼文书

1、登录电子诉讼平台后，可线上提交起诉状、答辩状、

反诉状、证据材料、上诉状等诉讼文书。

2、提交诉讼文书、应诉等诉讼行为均应通过电子诉讼

平台进行。

3、举证、质证事项详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互

联网二审案件举证、质证须知》。

（五）电子诉讼平台开庭前，当事人准备事项

1、准备台式或笔记本电脑，并配备摄像头（为保证视

频效果，建议使用分辨率较高的摄像头）、耳机、麦克风。

2、确保网络信号顺畅、稳定，电脑能顺利连接到互联

网，与电子诉讼平台的信息交互畅通。

3、为避免回音干扰，开庭时尽量避免使用外放式音箱。

4、将相关诉讼文书、证据材料准备妥当。

5、准备好纸和笔，方便记录。

6、着装大方、得体，不要过于暴露、随意。



7、请提前调试好自己的设备，庭审开始前 20 分钟，在

电脑前准备就绪。

（六）开庭时注意事项

1、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庭指挥。

2、未经法庭许可，不能随意打断对方发言。

3、如实陈述自己的观点、意见，不对对方当事人进行

人身攻击。

4、庭审开始后，未经法庭许可，不得离开，不得断开

与电子诉讼平台的链接，如确有必须暂时离开情形，必须征

得法庭的许可。

5、法庭将对开庭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6、庭审记录使用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同步生成庭审文字

记录，当事人应注意发言的逻辑性、条理性、规范性，避免

无谓重复。

7、庭审结束后，应当在电子诉讼平台生成的庭审记录

上签字确认。

（七）技术支持

电子诉讼平台使用过程中如遇到技术问题，可与本院技

术部门联系（电话 010-89082900）。

二、送达地址

在电子诉讼平台注册时，同意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的，应

提供准确的电子送达地址（包括但不限于：手机号、电子邮



箱、即时通讯账号等）。

需要法院邮寄纸质版裁判文书的，应当向法院提供准确

的地址作为送达地址。

电子送达方式及邮寄地址变更的，应当及时在电子诉讼

平台上更改，或向本院提交书面变更通知。

受送达人未提供有效电子送达地址的，本院可以将能够

确认为受送达人本人的近三个月内处于日常活跃状态的手

机号码、电子邮箱、即时通讯账号等常用电子地址作为优先

送达地址。

因受送达人提供虚假送达地址或提供送达地址不准确；

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

送达人实际接收，由当事人承担相应后果。

三、调解介绍

1、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整个过程（含诉前、审理过程

中、执行阶段）。

2、本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

调解。

3、当事人应诉后，可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如达成

协议，可以联系承办法官，申请本院出具民事调解书，或由

原告申请撤诉。

4、经当事人同意，本院可将案件交至专业调解机构进

行调解，调解机构调解成功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本院出具民



事裁定书，对专门机构做出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或申

请本院出具民事调解书，或由原告办理撤诉手续。

5、调解不成功的案件，本院依法继续审理，作出裁判。

四、风险提示、验证

如对本应诉通知书存疑，当事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查

证。

1、登录本院官方网站及电子诉讼平台，进行注册，完

成案件关联、身份验证后，即可解到案件具体进展情况。

2、现场办理。当事人可持有效证件至本院，现场办理

电子诉讼平台应诉手续。

3、如仍有疑问，可致电本案法官助理。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本院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让

当事人之间直接转账、汇款，也不会指示当事人向电子诉讼

平台外的任何人交纳诉讼费等费用。

2、当事人了解案件信息，接收和提交诉讼材料，实施

诉讼行为均应在电子诉讼平台上进行。

3、请勿受其他诈骗信息迷惑。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六月四日


